
 

 

 

 

 

 

汕交运〔2019〕108 号 

 

关于汕尾市驾驶培训“一张网” 

建设情况报告 
 

省道路运输事务中心： 

    根据《广东省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关于召开驾驶培训考试联

合监管研讨会的紧急通知》和《广东省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关于

限期解决公安交警部门关切学员约考问题的函》（粤运车函

〔2019〕14号）有关精神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汕尾市驾培机构共有 77家，目前，教练车已备案的驾校有

77 家，已通过备案的车辆 720 辆，教练员已备案的驾校有 77

家，已通过备案的教练员数为 1441 人，场地教学区域已备案的

驾校有 72 家。其中，4 家驾培机构属海丰县，1 家驾培机构属

陆河县。 

未备案原因：1.陆河县佑安驾校场地教学区域暂时无法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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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主要是原有的教练场地给国家定为农耕田，目前该驾校正

在找适合的教练场地。（据所属交通主管了解，整改通知书下午

发，该驾校现未有存在历史学员和招收新学员）；2.海丰辖区内

驾培机构教学区域未备案的有 4 家驾校，分别是梅联、轩城、

新利达、佳畅。其中梅联、轩城、新利达 3 家驾校已上报教学

区域信息，现需对提交的围栏定位，基础信息等进行核对，目

前正处于审核阶段。佳畅驾校，因属地问题，佳畅归属深汕合

作区，因手续交换等原因，未能及时上报教学区域，现已要求

该驾校抓紧完成省计时平台的信息备案工作。 

二、存在问题 

1、因体制机构改革原因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运管

部门人员变动调整，导致新接手的工作人员业务不熟悉，政策

法规理解不透，掌握不到位等问题。 

2、宣传不到位，学员对政策理解不透，认为计时收费培训

会大幅增加费用，增大考试难度，学员存在观望心态。 

3、据了解，我市相关部门有收取场地费用，据传闻近期相

关部门要取消场地费用，驾校为节约经营成本，所以驾校在未

取消前尽量不约考。 

4、我市流动人口少，当前属于淡季，新招收的学员数据比

较少。 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 

1、督促海丰县交通运输局，陆河县交通运输局抓紧对辖区

驾培机构场地教学区域未备案的审核工作，确保于 5 月底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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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。没法完成的，要求辖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落实发停业整

改通知书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继续督促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做好辖区驾

培机构管理工作，关注学员舆情动态，及时解决驾培机构和学

员反映的情况问题，确保我市驾培市场稳定、健康、有序发展。 

3、督促计时服务商做好为驾培机构服务的各项工作，并提

供持续、可靠的技术服务，确保系统正常稳定，培训数据真实，

准确，实时将培训数据上传至培训监管平台。 

4、引导驾培机构树立正确的驾考观念，适应新形势要求，

按相关规定认真开展学员培训工作。 

特此报告 

 

 

汕尾市交通运输局 

2019 年 5月 2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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